
（上接 B7版）

报告期内鲁能顺义新城项目取得的资格许可文件情况如下：

资格文件 证书编号

土地使用权证

京顺国用（

２００８

出）字第

０００１１

号、京顺国用（

２００８

出）字第

０００１２

号

京顺国用（

２００９

出）字第

０００１１

号、京顺国用（

２０１３

出）第

００００８

号

京顺国用（

２０１３

出）第

００００９

号、京顺国用（

２０１３

出）第

０００１０

号

京顺国用（

２０１３

出）第

０００１２

号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２００７

规（顺）地字

００８３

号、

２００８

规（顺）地字

００１７

号

２００８

规（顺）地字

００２２

号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２００８

规（顺）建字

００９６

号、

２００８

规（顺）建字

００９７

号

２００８

规（顺）建字

００９８

号、

２００８

规（顺）建字

００９９

号

２００８

规（顺）建字

０１００

号、

２００８

规（顺）建字

０１０１

号

２００８

规（顺）建字

０１０２

号、

２００８

规（顺）建字

０１０３

号

２００８

规（顺）建字

０１０４

号、

２００８

规（顺）建字

０１０５

号

２００８

规（顺）建字

０１０６

号、

２００８

规（顺）建字

０１０７

号

２０１０

规（顺）建字

００１５

号、

２０１０

规（顺）建字

００１６

号

２０１０

规（顺）建字

００１７

号、

２０１０

规（顺）建字

００１９

号

２０１０

规（顺）建字

００２７

号、

２０１０

规（顺）建字

００２８

号

２０１０

规（顺）建字

００２９

号、

２０１０

规（顺）建字

００３０

号

２０１０

规（顺）建字

００３１

号、

２０１０

规（顺）建字

００３２

号

２０１０

规（顺）建字

００３３

号、

２０１０

规（顺）建字

００４５

号

２０１０

规（顺）建字

０１３３

号、

２０１０

规（顺）建字

０１３９

号

２０１０

规（顺）建字

０１６８

号、

２０１１

规（顺）建字

００９９

号

２０１１

规（顺）建字

０１００

号、

２０１１

规（顺）建字

０１０１

号

２０１１

规（顺）建字

０１０２

号、

２０１１

规（顺）建字

０１０３

号

２０１１

规（顺）建字

０１２３

号、

２０１１

规（顺）建字

０１２４

号

２０１１

规（顺）建字

０１２５

号、

２０１１

规（顺）建字

０１２６

号

２０１１

规（顺）建字

０１２７

号、

２０１１

规（顺）建字

０１２８

号

２０１１

规（顺）建字

０１２９

号、

２０１２

规（顺）建字

０１７５

号

２０１２

规（顺）建字

０１７６

号、

２０１２

规（顺）建字

０１７７

号

２０１２

规（顺）建字

０１７８

号、

２０１２

规（顺）建字

０１７９

号

２０１３

规（顺）建字

０００７

号、

２０１３

规（顺）建字

００１１

号

２０１３

规（顺）建字

００５５

号、

２０１３

规（顺）建字

００６３

号

２０１３

规（顺）建字

００６４

号、

２０１３

规（顺）建字

００８０

号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

２００８

］施建字

１４１１

号、［

２００８

］施建字

１４１２

号、［

２００８

］施建字

１４１３

号

［

２００８

］施建字

１４１４

号、［

２００８

］施建字

１４１５

号、［

２００８

］施建字

１４１６

号

［

２００９

］施建字

０１９２

号、［

２００９

］施建字

０１９３

号、［

２０１０

］施建字

０６２２

号

［

２０１０

］施建字

０６３１

号、［

２０１０

］施建字

０６３２

号、［

２０１０

］施建字

０６３３

号

［

２０１０

］施建字

０８４７

号、［

２０１０

］施建字

０８７９

号、［

２０１０

］施建字

０７５２

号

［

２０１０

］施建字

０９２３

号、［

２０１０

］施建字

０９５６

号、［

２０１０

］施建字

０９５７

号

［

２０１１

］施建字

１１９４

号、［

２０１２

］施建字

０２４３

号、［

２０１２

］施建字

０２４５

号

［

２０１２

］施建字

０２４６

号、［

２０１２

］施建字

０３９６

号、［

２０１２

］施建字

０３９７

号

［

２０１２

］施建字

０３９８

号、［

２０１２

］施建字

１３０１

号、［

２０１３

］施［顺］建字

０００５

号

［

２０１３

］施［顺］建字

００１７

号、［

２０１３

］施［顺］建字

００１８

号、［

２０１３

］施［顺］建字

００３０

号

［

２０１３

］施［顺］建字

００５７

号、［

２０１３

］施［顺］建字

００５８

号

预售许可证

京房售证字（

２００８

）

４０３

号、京房售证字（

２００８

）

４１５

号

京房售证字（

２００９

）

１９６

号、京房售证字（

２００９

）

２７６

号

京房售证字（

２０１０

）

１３５

号、京房售证字（

２０１０

）

１９１

号

京房售证字（

２０１０

）

１９４

号、京房售证字（

２０１０

）

１９５

号

京房售证字（

２０１０

）

１９８

号、京房售证字（

２０１０

）

２０５

号

京房售证字（

２０１０

）

２５１

号、京房售证字（

２０１１

）

１２５

号

京房售证字（

２０１２

）

４８

号、京房售证字（

２０１２

）

５７

号

京房售证字（

２０１２

）

１０６

号、京房售证字（

２０１２

）

２９６

号

（

２

）经营情况

报告期主要经营情况如下：

产品类型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销售收入

（万元）

销售面积

（万平米）

均价

（元

／

平米）

销售收入

（万元）

销售面积

（万平米）

均价

（元

／

平米）

住宅

１１３

，

３２１ ３１．２８ ３

，

６２３ １３

，

７２７ ４．１０ ３

，

３４８

商铺

９

，

８７１ ０．５４ １８

，

２７９ ２１

，

３３０ １．０９ １９

，

５６９

产品类型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

１～８

月

销售收入

（万元）

销售面积

（万平米）

均价

（元

／

平米）

销售收入

（万元）

销售面积

（万平米）

均价

（元

／

平米）

住宅

３

，

８６１ １．３１ ２

，

９４７ １７８

，

１３８ １０．３２ １７

，

２６１

商铺

１５

，

０８８ ０．８８ １７

，

１４５ １１

，

４９７ ０．６２ １８

，

５４４

注

１

：均价为当年销售收入

／

当年销售面积

注

２

：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２

年，顺义新城销售收入中安置房销售占比较大，销售均价较低

除上述房地产开发业务外，顺义新城还参与鲁能顺义新城项目的土地一级开发工作，主要包括市政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行政办公

区建设等。

６

、下属企业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顺义新城未持有其他公司股权。

（八）北京鼎荣茂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１

、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北京鼎荣茂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１０００００１１５２２６６７

组织机构代码证号

６８２８５４０８－８

税务登记证号 税顺国字

１１０１１３６８２８５４０８８

号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１６

，

６７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１６

，

６７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 钟安刚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注册地址 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镇安富街

６

号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房地产开发；销售自行开发的商品房；投资及投资管理；房地产信息咨询（不含中介）；物业管理

２

、历史沿革

（

１

）公司设立

鼎荣茂华原名为北京信远茂华房地产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成立时的注册资本为

５

，

０００

万元。 北京信远茂华房地产有限公司

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

）

信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３

，

５００．００ ７０．００

中燃（北京）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１

，

５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

合计

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

２

）企业名称变更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北京信远茂华房地产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北京鼎荣茂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３

）股权转让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信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中燃（北京）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分别将其持有的鼎荣茂华

７０％

和

３０％

的股权转让给北京皓轩世

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此次股权转让后，鼎荣茂华的股权结构变更为：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

）

北京皓轩世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合计

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

４

）增加注册资本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鼎荣茂华增加注册资本

１１

，

６７０

万元，增资后注册资本变为

１６

，

６７０

万元。 增加部分由新股东鲁能置业以货币方式出资

１１

，

６６９

万元；北京皓轩世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货币方式出资

１

万元。 此次增资及股东变更后，鼎荣茂华的股权结构变更为：

股东名称 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

）

北京鲁能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注）

１１

，

６６９．００ ７０．００

北京皓轩世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１．００ ３０．００

合计

１６

，

６７０．００ １００

注：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９

日，北京鲁能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更名为鲁能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３

、股权结构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鲁能置业持有鼎荣茂华

７０．００％

的股权，北京皓轩世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鼎荣茂华

３０．００％

的股权：

４

、主要财务数据

鼎荣茂华最近两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资产负债项目

２０１３－８－３１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资产总计

１００

，

７７４．８６ ４

，

９７５．５５ ５

，

４６９．８２

负债合计

８４

，

１１３．０５ ７０．０７ ５５１．９１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１６

，

６６１．８１ ４

，

９０５．４８ ４

，

９１７．９０

损益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８

月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营业总收入

－ － －

营业利润

－８．１６ －１２．４２ －４２．０３

利润总额

－８．１６ －１２．４２ －４２．０３

净利润

－８．１６ －１２．４２ －４２．０３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８．１６ －１２．４２ －４２．０３

现金流量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８

月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

，

４５０．２０ ５．７６ －０．１８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９３

，

７６４．４９ －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９１

，

３１４．２９ ５．７６ －０．１８

注

１

：最近两年及一期指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及

２０１３

年

１～８

月

注

２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注

３

：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３

年

１－８

月，鼎荣茂华净利润分别为

－４２．０３

万元、

－１２．４２

万元和

－８．１６

万元；鼎荣茂华最近两年及一期产生亏

损的主要原因是该阶段鼎荣茂华一级开发营业收入尚未达到确认标准；后续营业收入达到确认条件后，鼎荣茂华将实现盈利

５

、主要资产业务情况

鼎荣茂华主要业务为参与土地一级开发， 报告期内参与开发的项目主要为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镇马头庄村土地

Ａ

地块一级开发项目，

主要资产为参与土地一级开发业务形成的存货，主要包括开发成本，截至报告期末存货净额为

６

，

７５１．９６

万元（未经审计）。

报告期内，鼎荣茂华受北京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顺义区分中心委托，参与顺义区后沙峪镇马头庄村土地

Ａ

地块一级开发工作，负责实施

一级开发前期及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等相关工作。

６

、下属企业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鼎荣茂华未持有其他公司股权。

二、交易标的预估值

本次交易的审计、评估工作尚未完成，经过初步估算，标的资产账面净值合计为

５３．５１

亿元，预估值合计为

１２４．８４

亿元，预估值较资产净

额增值幅度为

１３３．３０％

。

（一）标的资产预估过程

１

、接受委托后，评估公司根据评估目的、评估对象及其分布情况和整体计划安排，拟定了相应的评估计划。

２

、现场调查，此阶段的主要工作包括：

（

１

）复核评估明细表

听取企业评估范围的情况介绍，了解预计开发项目的开工、竣工时间和用途，对项目整体规划及内容进行核实，在此基础上对评估表格

完善补齐。

（

２

）搜集资料

根据资产情况，收集国有土地使用证、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其他相关文件。

（

３

）现场勘察

根据企业提供的评估申报表，在有关人员配合下，对于各项目的座落位置、项目进展情况、投资情况、周边环境等进行了勘察，并作了勘

察记录。

（

４

）尽职调查

评估人员对被评估单位的经营管理状况及其面临的风险，进行了必要的尽职调查，对企业提供的盈利预测数据进行核实。

３

、评定估算

评估人员针对各类资产的具体情况，根据选用的评估方法，选取相应的公式和参数进行分析、计算和判断，形成了初步评估结论。 项目负

责人对各类资产评估初步结论进行汇总，撰写并形成评估报告草稿。

４

、内部审核

根据评估公司评估业务流程管理办法规定，项目负责人在完成评估报告草稿一审后形成评估报告初稿并提交公司内部审核。

５

、形成评估报告初稿

（二）本次预估方法的选择及其合理性分析

企业价值评估可以采用收益法、市场法、资产基础法三种方法。 收益法是企业整体资产预期获利能力的量化与现值化，强调的是企业的

整体预期盈利能力。 市场法是以现实市场上的参照物来评价估值对象的现行公平市场价值，具有估值数据直接取材于市场，估值结果说服力

强的特点。资产基础法是指在合理评估企业各项资产价值和负债的基础上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思路。对于本次交易来说，由于缺乏类似的交

易案例资料，市场法难以有效实行。 因此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对纳入评估范围的标的公司进行整体评估，并根据分析确定各公司最终评

估结果。

本次评估中主要资产为房地产类存货，资产基础法对其主要采用的是静态假设开发法，是站在评估时点，假设开发完成后按现时点的市

场价格和后续开发成本，扣减税费、利息、利润而得到的值，较好地反映了目前企业的资产价值。 而收益法是对企业未来的房地产项目开发、

销售进行合理预测，通过未来净现金流入折现加总得出评估结论，房地产开发企业在项目开发进度、物业销售进度、收入确认和税金汇算清

缴等方面由于受到宏观经济环境、房地产政策、市场供需关系、市场推广策略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因此对收益法评估结

果会产生较大影响。 结合本次交易的实际情况及本次评估目的，从谨慎性考虑，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更能客观地反映本次评估目的下股东全

部权益价值。 故最终选取资产基础法得出的评估值作为最终评估结果。

（三）标的资产预估相关参数选择和依据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相关证券服务机构尚未完成对标的资产的评估工作。 标的资产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的资产评估结果以及相关评估

依据、评估参数将在重组报告书（草案）中予以披露。

本次预估，

８

家标的公司最终选取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除房地产开发项目、自持物业、无形资产

－

土地外，其他资产及负债评估值基本等

于初步审计后账面值，增值较大资产的评估方法、评估参数选取和依据如下：

１

、房地产开发项目

会计科目上包括已完成开发的房地产开发产品和正在开发或尚未开发的房地产开发成本。

（

１

）房地产开发项目采用的主要评估方法

①

对房地产开发产品，采用市场价值倒扣法进行评估。 计算公式如下：

评估价值

＝

开发产品销售金额

－

销售费用

－

销售税金及附加

－

土地增值税

－

所得税

－

适当数额的净利润

②

对房地产开发成本中的商品房开发项目，主要采用假设开发法进行评估。 由于房地产开发成本属于存货，在假设开发法评估结果基础

上需扣除企业应缴纳的所得税。 则基本公式如下：

评估价值

＝

税前评估价值

－

所得税

税前评估价值

＝

开发后房地产价值

－

后续开发成本

－

销售费用

－

管理费用

－

销售税金及附加

－

土地增值税

－

投资利息

－

投资利润

（

２

）房地产开发项目预估主要参数确定

①

市场销售单价的确定

已经签订商品房销售（预售）合同的根据合同确定开发产品销售金额，尚未签订商品房销售（预售）合同的主要采用市场比较法确定开发

产品销售金额。

②

可销售建筑面积

根据项目实际情况，根据企业提供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工程规划许可证，及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确定的实测面积等确定可销售建筑面

积。

③

续建开发成本

房地产开发的总成本主要包括前期费用、建安工程费用和其他费用。 其中建安工程包括主体建筑工程、基础工程、水电安装、消防工程、

电梯工程、通讯工程、室外配套工程、供热工程、燃气管道工程、景观工程、公共大配套等项目。 本次评估时采用的未完工程的续建开发成本为

房地产开发的总成本减去在评估基准日已投入的专业支出金额进行确定的，评估师对管理层提供的房地产开发的总成本进行了必要核实。

④

管理费用

管理费用主要包括续建工程建设过程中发生的各项管理费用，按续建成本的一定比例取值。 管理费用的取值比例根据项目实际情况，采

用历史年度平均值或企业预算数确定。

⑤

销售费用

对于销售费用，以未销售部分房地产开发总价值为计算基数，销售费用比例按销售收入的一定比例计取。 销售费用的取值比例根据项目

实际情况，采用历史年度平均值、企业预算数确定。

⑥

销售税费

销售税费主要包括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及地方教育附加，按国家及地方规定的缴纳比例计算。

⑦

投资利润率

参考同级别房地产类上市公司的多年的平均投资净利润率，并考虑城市级别及地域差异以及项目实际情况综合确定，各公司投资利润

率取值基本在

８％－１２％

之间。

⑧

投资利息

根据项目建设周期、投资计划，及企业对工程进度的安排，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确定。

２

、投资性房地产

（

１

）投资性房地产采用的主要评估方法

主要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

对出租的房地产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即预计评估对象未来的正常净收益，选用适当的还原利率将其折现到评估基准后累加，以此估算

评估对象的客观合理价格或价值的方法。 收益法的计算公式为：

公式：

（

２

）投资性房地产主要参数确定

①

客观租金：参考委估资产周边类似物业的租金情况，并考虑已经存在的租赁协议分析确定。

②

采用安全利率加风险调整值方法计算。

３

、固定资产

①

重置成本法

评估值

＝

重置全价

×

综合成新率

Ａ．

房屋建筑物重置全价的确定

房屋建筑物重置全价包括工程造价、前期及其他费用、资金成本。

工程造价根据收集资料情况和委估资产自身特点，分别采用概预算调整法或基准单方造价调整法确定。

前期及其他费用按原国家计委、建设部及房屋建筑物所在地有关部门的规定取费。

按能形成独立生产的主要建筑物的建设周期计算资金成本，建设期间资金按均匀投入计算。

Ｂ．

综合成新率的确定

根据建（构）筑物的基础、承重结构（梁、板、柱）、墙体、楼地面、屋面、门窗、内外墙粉刷、天棚、水卫、电照等各部分的实际使用状况，确定尚

可使用年限，从而综合评定建筑物的成新率。 计算公式：

综合成新率

＝

尚可使用年限

／

（尚可使用年限

＋

已使用年限）。

Ｃ．

评估值的确定

评估值

＝

重置价值

×

综合成新率

②

市场比较法

计算公式：

估价对象市场价格

＝

比较案例价格

×

交易情况修正

×

交易期日修正

×

区域因素修正

×

个别因素修正

４

、无形资产

－

土地

参照区域规划指标，主要采用市场比较法、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评估。

①

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是利用城镇基准地价和基准地价修订系数表等评估成果，按照替代原则，就待估宗地的区域条件和个别条件等

与其所处区域的平均条件相比较，并对照修正系数表选取相应的修订系数对基准地价进行修正，进而求取待估宗地在评估基准日价格的方

法。 计算公式如下：

涉及的各地区土地使用权评估，具体计算公式根据各地公布的基准地价文件确定。

②

市场比较法是将估价对象与在估价时点近期有过交易的类似土地进行比较，对这些类似土地的已知交易价格作适当的修正，以此估

算估价对象土地的客观合理价格或价值的方法。 计算公式：

估价对象市场价格

＝

比较案例价格

×

交易情况修正

×

交易期日修正

×

区域因素修正

×

个别因素修正

（四）预评估结果

单位：万元

序号 标的资产 账面价值 预估值 增减值 增值率

１

重庆鲁能

３４．５０％

股权

４４

，

４７１．８５ １０８

，

６７３．６０ ６４

，

２０１．７５ １４４．３６％

２

重庆鲁能英大

３０．００％

股权

３

，

４３７．２６ ３２

，

３５８．５２ ２８

，

９２１．２６ ８４１．４０％

３

宜宾鲁能

６５．００％

股权

３７

，

７８８．３５ ９３

，

９４２．６９ ５６

，

１５４．３４ １４８．６０％

４

鲁能亘富

１００％

股权

１３３

，

９８２．４０ ３１１

，

８０３．４６ １７７

，

８２１．０６ １３２．７２％

５

海南三亚湾

１００％

股权

２３８

，

３７５．２０ ５１７

，

４０３．４９ ２７９

，

０２８．２９ １１７．０５％

６

海南英大

１００％

股权

５０

，

３３３．１３ ８４

，

７９２．２１ ３４

，

４５９．０８ ６８．４６％

７

顺义新城

８０．７１％

股权

１５

，

０３３．８５ ８７

，

７３９．９３ ７２

，

７０６．０８ ４８３．６２％

８

鼎荣茂华

７０．００％

股权

１１

，

６６３．２７ １１

，

６６３．３０ ０．０３ ０．００％

合计

５３５

，

０８５．３１ １

，

２４８

，

３７７．２０ ７１３

，

２９１．８９ １３３．３０％

注：标的资产账面价值按照标的公司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１

日其母公司报表口径净资产乘以拟注入股权比例计算确定

本次拟注入标的资产账面价值为

５３．５１

亿元，预估值为

１２４．８４

亿元，评估增值

７１．３３

亿元，增值率

１３３．３０％

。 评估增值原因主要是由于各

标的公司土地取得成本较低，考虑合理的开发利润后，房地产项目存在一定增值。

（五）预评估增值原因

单位：万元

标的公司 主要资产 账面价值 占总资产比例 预估值 增减值 增值率

重庆鲁能

开发产品

２１

，

８７９．４８ ７．０６％ ３１

，

７１６．５５ ９

，

８３７．０７ ４４．９６％

开发成本

７６

，

４０９．９８ ２４．６６％ １５４

，

３７２．５３ ７７

，

９６２．５５ １０２．０３％

长期投资

２７

，

３４７．５７ ８．８３％ １２６

，

０８７．７３ ９８

，

７４０．１６ ３７２．４５％

重庆鲁能英大

开发产品

３７

，

４１３．５５ ３６．９８％ ４５

，

３６２．６４ ７

，

９４９．０９ ２１．２５％

开发成本

５９

，

４６１．９９ ５８．７７％ １４７

，

９１０．００ ８８

，

４４８．０１ １４８．７５％

宜宾鲁能

开发产品

３

，

３８４．２９ １．３９％ ７

，

３８８．４８ ４

，

００４．１９ １１８．３２％

开发成本

１３２

，

５１７．８８ ５４．５１％ ２０７

，

６９７．０８ ７５

，

１７９．２０ ５６．７３％

长期投资

１

，

７２９．７５ ０．７１％ ４

，

４３９．８４ ２

，

７１０．０９ １５６．６８％

在建工程

２

，

２０９．２３ ０．９１％ ７

，

３５４．３８ ５

，

１４５．１５ ２３２．８９％

鲁能亘富

开发产品

５１

，

１４６．１５ １１．１５％ ６２

，

５１１．７５ １１

，

３６５．０８ ２２．２２％

开发成本

２３２

，

５９５．８９ ５０．６９％ ３７１

，

１８０．５４ １３８

，

５８４．６４ ５９．５８％

海南三亚湾

开发产品

２２

，

３９４．０４ ３．１０％ ４５

，

３０７．５４ ２２

，

９１３．５０ １０２．３２％

开发成本

５４１

，

０７９．９７ ７４．９１％ ７２１

，

８４０．５３ １８０

，

７６０．５６ ３３．４１％

固定资产

１５

，

３１９．４４ ２．１２％ ２７

，

６３０．７１ １２

，

３１１．２７ ８０．３６％

无形资产

－

土地

６６

，

３２０．７９ ９．１９％ １３０

，

５２０．２０ ６４

，

１９９．４１ ９６．８０％

海南英大

开发产品

１６

，

５５８．２１ １８．４７％ ２７

，

００６．０１ １０

，

４４７．８０ ６３．１０％

开发成本

３０

，

１３２．１１ ３３．６２％ ４２

，

０７６．２５ １１

，

９４４．１４ ３９．６４％

在建工程

２５

，

９９４．３０ ２９．００％ ２７

，

００２．３９ １

，

００８．０９ ３．８８％

无形资产

－

土地

２

，

２５３．４８ ２．５１％ １３

，

２４５．７１ １０

，

９９２．２３ ４８７．７９％

顺义新城

开发产品

７６

，

４０６．４７ １０．７２％ １０６

，

９５１．３３ ３０

，

５４４．８６ ３９．９８％

二级开发成本

３６８

，

９０１．５７ ５１．７７％ ４２６

，

３６７．５６ ５７

，

４６５．９９ １５．５８％

一级开发

５２

，

４３３．４４ ７．３６％ ５４

，

５２３．８０ ２

，

０９０．３６ ３．９９％

鼎荣茂华 一级开发成本

６

，

７５１．９６ ６．７０％ ６

，

７５１．９６ ０．００ ０．００％

各标的公司预估增值较大的主要资产的具体情况如下：

１

、重庆鲁能

重庆鲁能

３４．５０％

股权预评估增值

６４

，

２０１．７５

万元，增值率为

１４４．３６％

。 主要是存货（开发项目）和长期股权投资评估增值。

（

１

）存货增值原因如下：

①

重庆鲁能星城项目土地取得成本相对较低。 随着近年来经济的发展，房地产市场价格稳中有涨，项目评估基准日相同位置及用途的土

地市场及房地产成交价格有较大增长，本次存货评估采用基准日市场价格标准并考虑适当利润，以致存货项目评估增值。

②

该项目所在区域规划为品质较高的住宅区，各大房地产开发商纷纷入驻，该片区未来预期较好。

（

２

）长期股权投资增值原因如下：

重庆鲁能持有宜宾鲁能

３５．００％

股权，持有重庆鲁能英大

７０．００％

股权。 宜宾鲁能和重庆鲁能英大具体增值原因详见“第五章 交易标的基

本情况，二、交易标的预估值，（五）预评估增值原因，

３

、宜宾鲁能”及“第五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二、交易标的预估值，（五）预评估增值原因，

２

、重庆鲁能英大”。

２

、重庆鲁能英大

重庆鲁能英大

３０．００％

股权预评估增值

２８

，

９２１．２６

万元，增值率为

８４１．４０ ％

。 主要是存货（开发项目）评估增值。

存货评估增值原因如下：

（

１

）重庆鲁能领秀城项目土地成本相对较低。 随着近年经济发展，房地产市场价格稳中有涨，重庆鲁能英大开发项目评估基准日相同位

置及用途的土地市场及房地产成交价格有较大增长，本次存货评估采用基准日市场价格标准并考虑适当利润，以致存货项目评估增值。

（

２

）该项目所在的南岸区规划为品质较高的住宅区，各大房地产开发商纷纷入驻，该片区未来预期较好。

３

、宜宾鲁能

宜宾鲁能

６５．００％

股权预评估增值

５６

，

１５４．３４

万元，增值率为

１４８．６０％

。 主要是存货（开发项目）评估增值。 存货评估增值主要原因如下：

宜宾鲁能南岸西区山水绿城项目土地取得成本相对较低。 随着近年经济发展，房地产市场价格增长较快，宜宾鲁能开发项目评估基准日

相同位置及用途的土地市场及房地产成交价格有较大增长，本次存货评估采用基准日市场价格标准并考虑适当利润，以致存货项目评估增

值。

该项目所在的南岸西区为品质较高的住宅区，主要由宜宾鲁能开发，已陆续建成了多个小区，该片区未来预期较好。

４

、鲁能亘富

鲁能亘富

１００％

股权预评估增值

１７７

，

８２１．０６

万元，增值率为

１３２．７２％

。 主要是存货（开发项目）评估增值。 存货评估增值主要原因如下：

（

１

）鲁能亘富领秀城项目土地成本相对较低。 随着近年经济发展，房地产市场价格稳中有涨，评估基准日相同位置及用途的土地市场及

房地产成交价格有较大增长，本次存货评估采用基准日市场价格标准并考虑适当利润，以致存货项目评估增值。

（

２

）该项目位于济南市南部片区，南部区域由于居住环境和自然资源优势，吸引多家品牌开发商，该片区未来预期较好。

５

、海南三亚湾

海南三亚湾

１００％

股权预评估增值

２７９

，

０２８．２９

万元，增值率为

１１７．０５％

。

（

１

）存评估增值主要原因

海南三亚湾的土地成本相对较低。 随着近年经济发展，房地产市场价格稳中有涨，评估基准日相同位置及用途的房地产成交价格有较大

增长，本次存货评估采用基准日市场价格标准并考虑适当利润，以致存货项目评估增值。

（

２

）房屋建筑物评估增值主要原因

①

外购商品房购入时间较早，近几年来商品房价格涨幅较大，造成评估增值。

②

自建房屋建筑物大部分建成时间较早，近几年来由于建筑成本，特别是材料费、人工费的上涨造成评估增值；

③

原建设过程中，投入大量自有资金，所负担的资金成本较低，本次评估按正常水平估算投资所需的资金成本，造成评估增值。

（

３

）土地使用权评估增值主要原因

由于委估宗地所在区域经济的发展，配套设施不断完善，用地需求不断上升，可供开发利用的土地减少，近年来随着海南省国际旅游岛

的建设，海南房地产业及旅游业发展迅猛，造成土地使用权出让价格不断攀升，是本次评估增值的主要原因。

６

、海南英大

海南英大

１００％

股权预评估增值

３４

，

４５９．０８

万元，增值率为

６８．４６％

。

（

１

）存货评估增值主要原因

随着近年经济发展，房地产市场价格稳中有涨，评估基准日相同位置及用途的房地产成交价格有较大增长，本次存货评估采用基准日市

场价格标准并考虑适当利润，以致存货项目评估增值。

（

２

）无形资产

－

土地使用权评估增值主要原因

委估宗地所在区域经济的发展，配套设施不断完善，用地需求不断上升，可供开发利用土地减少，近年来土地使用权出让价格不断攀升，

是本次评估增值的主要原因。

７

、顺义新城

顺义新城

８０．７１％

股权预评估增值

７２

，

７０６．０８

万元，增值率为

４８３．６２％

。 主要是存货（开发项目）评估增值。 存货评估增值主要原因：

（

１

）顺义新城项目土地成本相对较低。 随着近年经济发展，房地产市场价格增长较快，顺义新城开发项目评估基准日相同位置及用途的

土地市场及房地产成交价格有较大增长，本次存货评估采用基准日市场价格标准并考虑适当利润，以致存货项目评估增值。

（

２

）该项目所在的顺义新城是北京重点发展的区域之一，由于顺义新城开发项目区域内多家知名房企的进驻，对区域生活配套方面起到

带动作用，该片区未来发展预期较好。

８

、鼎荣茂华

项目名称为“顺义区后沙峪镇马头庄村土地一级开发项目

Ａ

地块”，账面值为支付的前期费用、预付部分拆迁费以及资本化利息等，目前

尚未取得拆迁许可证，也未正式开始拆迁，因此按核实后的账面值评估，开发成本评估无增减值。

三、交易标的合法合规性说明

（一）股权权属情况

本次重组的交易标的为鲁能集团持有的重庆鲁能

３４．５０％

的股权、宜宾鲁能

６５．００％

的股权、海南三亚湾

１００％

的股权、海南英大

１００％

的

股权、鲁能亘富

１００％

的股权、顺义新城

８０．７１％

的股权，鲁能置业持有的鼎荣茂华

７０．００％

的股权，以及世纪恒美持有的重庆鲁能英大

３０．００％

的股权。 经核查：

１

、上述标的公司均是依法设立、合法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出资不实或者影响其合法存续的情况。

２

、交易对方已合法拥有上述标的资产完整的所有权，不存在通过信托或委托持股方式代持的情形，该等标的资产不存在法律纠纷，不存

在抵押、质押、留置等任何担保权和其他第三方权利或其他限制转让的合同或约定，亦不存在被查封、冻结、托管等限制其转让的情形。

３

、在本次交易中，标的公司的第三方股东均已同意在任何条件下自愿放弃优先购买权。

交易对方鲁能集团、鲁能置业和世纪恒美已承诺：“

１

、标的资产涉及的公司为依法设立和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其注册资本已全部缴足，不存在出资不实或者影响其合法存续的情况。

２

、本公司合法拥有上述标的资产完整的所有权，不存在通过信托或委托持股方式代持的情形，该等标的资产不存在法律纠纷，不存在抵

押、质押、留置等任何担保权和其他第三方权利或其他限制转让的合同或约定，亦不存在被查封、冻结、托管等限制其转让的情形。

３

、本公司承诺及时进行标的资产的权属变更，且在权属变更过程中出现的纠纷而形成的全部责任均由本公司承担。

４

、本公司拟转让的上述标的资产的权属不存在尚未了结或可预见的诉讼、仲裁等纠纷，如因发生诉讼、仲裁等纠纷而产生的责任由本公

司承担。

本公司保证对与上述承诺有关的法律问题或者纠纷承担全部责任，并赔偿因违反上述承诺给上市公司造成的一切损失。 ”

在上述标的公司中，截至本预案签署日，海南三亚湾存在

６

处房产未获得房地产权证或未办理房地产权证的过户手续等情况，账面价值

合计

７５０．２７

万元，评估预值合计

４

，

２０２．６６

万元，部分相关房地产权证、过户手续目前正在办理过程中，部分房地产权证由于历史原因，办理存

在一定困难；鲁能亘富存在

２

处房产未取得房产证的情况，账面价值合计

９

，

３７３．８９

万元，评估预值合计

１３

，

４６７．８７

万元，目前房产证正在办理

过程中；重庆鲁能存在

１

处房产未获得房产证的情况，账面价值

７７９．６４

万元，评估预值

５６２．５５

万元，目前房产证正在办理过程中。上述未获得

房地产权证或未办理房地产权证的过户手续的自持房产共计

９

处，账面价值共计

１０

，

９０３．８０

万元，评估预值共计

１８

，

２３３．０８

万元。

鲁能亘富存在

１

处项目开发用地已缴清土地出让金、但因拆迁原因尚未取得土地证的情况，该项目开发用地占地面积

１８．７０

万平方米，

账面价值

１９

，

６４０．０２

万元，评估预值

２２

，

３１１．３８

万元。

未取得产权证书的土地和房产相关情况如下：

１

、自持房产

序号 物业位置

土地

／

房屋建筑面

积（

ｍ２

）

权属情况 账面价值（万元）

预估值

（万元）

海南三亚湾新城开发有限公司

１

海口南希花苑（

Ｅ

座

１２

层

１２０２

房、

１２０３

房、

１２０４

房、

１２０５

房、

１２０６

房、

１２０７

房；

Ｆ

座

３

单元

６

层

６０３

房、

Ｆ

座

３

单元

７

层

７０３

房、

Ｆ

座

３

单元

８

层

８０３

房；

Ｄ

座

１

层

２

、

３

、

５

、

６

、

７

、

８

、

１０

、

１３

、

１７

、

２６

号车库）

９１３．１６

未办理房产所对应的土地

证

４０．８ ３９６．９２

２

山内花园（海口市文明东路

２５８

号

Ａ

型

２

号）

３４０

未办理房产所对应的土地

证

４６．７６ １７６．８

３

深圳振业花园

０２

栋

１０７

、

１０８

、

２０７

、

７０８

单元

５６６．２４

未办理房地产权证的过户

手续

１２４．７６ １

，

７０６．１３

４

深圳金丰城大厦

Ｂ

座

５０２ ５２５．７９

未办理房地产权证的过户

手续

２３４．５７ １

，

４９３．２４

５

三亚豪门山庄活动中心

８６７

未办理房地产权证

２６８．６９ ２７２．４６

６

海口尧海大厦

Ａ

座

１００３

、

Ｂ

座

１１０３

房、

１００３

房

２９９．２５

未办理房产证的过户手续

和对应的土地证

３４．６９ １５７．１１

小计

７５０．２７ ４

，

２０２．６６

山东鲁能亘富开发有限公司

７ Ｃ－２

地块美食中心

１０

，

７４２．７４

未办理房产证

５

，

４９１．３５ ９

，

１８１．７０

８ Ｃ－２

地块健身中心

５

，

０１４．８９

未办理房产证

３

，

８８２．５４ ４

，

２８６．１７

小计

９

，

３７３．８９ １３

，

４６７．８７

重庆鲁能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９

鲁能星城巴蜀幼儿园鲁能二园

３

，

５４１

未办理房产证

７７９．６４ ５６２．５５

合计

１０

，

９０３．８０ １８

，

２３３．０８

２

、项目开发用地

序号 物业位置

土地

／

房屋建筑面

积（

ｍ２

）

权属情况 账面价值（万元）

预估值

（万元）

山东鲁能亘富开发有限公司

１

济南市市中区二环南路以南、

１０３

省道以东项目用地范

围内（土地出让合同面积扣除土地证面积总和）

１８７

，

０４７．７７

尚未取得土地证

１９

，

６４０．０２ ２２

，

３１１．３８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评估预值

１２４．８４

亿元，上述未获得房地产权证或未办理房地产权证的过户手续的自持房产和尚未取得土地证的项目

开发用地的评估预值占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评估预值比例较低，针对上述标的公司部分土地和房产尚未取得产权证书的情况，鲁能集团已承

诺：“

１

、海南三亚湾、重庆鲁能和鲁能亘富并没有因未取得或暂未取得相关的产权证书而受到重大不利影响，也不存在导致海南三亚湾、重庆

鲁能和鲁能亘富产生重大损失以致于不符合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条件的情形；

２

、对于上述自持房产，本公司将积极敦促海南三亚湾、重庆鲁能和鲁能亘富在

２０１４

年底之前办理并取得房产证或进行处置，如相关房产

处置的价格低于该等房产经资产评估机构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评估并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确认的评估值， 本公司将以现金补足差

额部分。 若上述自持房产在

２０１４

年底之前既未能取得房产证也未能进行处置，则本公司将按评估值以现金收购；

３

、对于上述项目开发用地，本公司将积极敦促鲁能亘富按照项目进度依据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办理产权证书。 ”

（二）抵押、质押、向关联方担保与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１

、抵押、质押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标的公司及其下属公司资产抵押、质押情况如下：

抵押人

/

出质人 抵押

／

质押物 抵押权人

／

质权人

海南三亚湾 三土房（

２０１３

）字第

０７６０４

号房屋所有权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亚分行

海南三亚湾 三土房（

２０１３

）字第

０７６０７

号房屋所有权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亚分行

海南三亚湾

政府返还的土地开发成本和土地出让增值分成收入（包含由上述活动产生的应

收账款）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亚分行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４

日， 海南鲁能广大置业有限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亚分行签署 《固定资产借款合同》（编号：

ＮＯ．

４６１０１２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１９７

），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亚分行向海南鲁能广大置业有限公司提供金额为

３６

，

０００

万元的借款， 借款期限为

１０

年。 由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海南三亚湾吸收合并海南鲁能广大置业有限公司，因此由海南三亚湾承继海南鲁能广大置业有限公司的债务。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５

日，海南三亚湾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亚分行签署《贷款承贷主体变更协议》（编号：

ＮＯ

：

４６０１０４２０１３００００００４

）。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５

日，海南鲁能广大置业有限公司尚结欠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亚分行

２９

，

２００

万元。为了担保《贷款承贷主体变更协议》项下

的债务履行，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５

日，海南三亚湾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亚分行签署了《抵押合同》（编号：

４６１００２２０１３０００１６２５

），海南三亚

湾以其持有的三土房（

２０１３

）字第

０７６０４

号和三土房（

２０１３

）字第

０７６０７

号房产为上述借款提供抵押。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海南三亚湾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亚分行签署 《固定资产借款合同》（编号：

２２０１０２６２－２００９

年 （三亚）字

００２５

号），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亚分行向海南三亚湾提供

２８

，

０００

万元的借款，借款期限为

７

年。 为了担保该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海南三亚湾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亚分行签署《质押合同》（编号：

２２０１０２６２－２００９

年三亚（质）字

００２７

号），海南

三亚湾以对政府的相关应收账款为上述借款提供质押。

上述抵押均为标的公司为其自身正常生产经营提供，不构成本次重组的重大法律障碍。

２

、向关联方提供担保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标的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不存在向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况。

３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标的公司对关联方的其他应收款情况如下：

标的公司名称 关联方单位名称 其他应收款金额（元）

顺义新城 天津鲁能置业有限公司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顺义新城 北京海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５９

，

９２３

，

９５６

鲁能亘富 山东鲁能朱家峪开发有限公司

４

，

６０２

，

１８２．２８

海南三亚湾 三亚华源温泉海景度假酒店有限公司

３

，

４７０

，

０００

截至报告期末，除上述情形外，标的资产所有人及其关联方不存在其他对标的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前述其他应收款已经解决。

（三）涉及未决诉讼情况

重组标的公司涉及未决诉讼共计

１０

项，其中，标的公司为被告的未决诉讼共计

６

项，涉及金额为

３

，

５６７．０７

万元；标的公司为原告的未决

诉讼共计

４

项，涉及金额为

８２０．８７

万元。

其中，房景文诉顺义新城、北京市顺义区马坡镇人民政府、张任峰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诉讼标的金额在

１

，

０００

万元以上，相关情况如下：

原告房景文自

２００１

年承租董喜顺在顺义区马坡镇的房屋和土地经营鸡场，后来该鸡场纳入顺义新城土地一级开发范围，顺义新城委托

北京市顺义区马坡镇人民政府负责土地一级开发范围内的拆迁， 原告占地

２

，

６００

平方米的部分鸡场土地和房屋被纳入政府拆迁范围。 原告

因不满拆迁及相关拆迁补偿，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向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顺义新城、北京市顺义区马坡镇人民政府和张任

峰三名被告向其支付拆迁营业性补偿款、鸡场的经济损失、鸡场产业链断裂损失、搬家补助费、临时周转费、设备搬迁补助费、家庭停工损害

赔偿费等相关费用共计约

１

，

６８０

万元及相应利息，三名被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已经受理该诉讼案件，目前该案件正

在审理过程中。

上述

１０

项未决诉讼大部分处于审理过程中，且后续涉及相关方赔偿金额暂时无法确定，目前暂不具备相关会计确认条件，且暂未将其

纳入评估结果考虑范围。 标的资产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１

日的预估值约为

１２４．８４

亿元，上述诉讼涉及金额占预估值比例不到

１％

。

根据上市公司与鲁能集团签订的《重组框架协议》的约定，对于标的公司已发生的未决诉讼、仲裁或未来因交割日前发生之事实产生的

诉讼、仲裁，如因该等诉讼或仲裁而给上市公司造成实际损失的，鲁能集团应按其注入上市公司的标的公司的权益比例向上市公司作出补

偿。 因此，上述未决诉讼不会对标的公司的生产经营构成重大不利影响，也不会对本次重组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四）最近三十六个月内进行的增资和股权转让情况

１

、鲁能亘富

（

１

）

２０１２

年增资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鲁能集团向鲁能亘富以现金增资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本次增资后鲁能亘富的注册资本由

１０５

，

０００

万元增加至

１４５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新联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新联谊验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０２５

号《山东鲁能亘富开发有限公司验资报告书》，审验确认本次出资

已足额缴纳。

本次增资为鲁能集团向其全资子公司的增资行为，不涉及评估定价事宜。

（

２

）

２０１３

年增资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鲁能集团向鲁能亘富以现金增资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本次增资后鲁能亘富的注册资本由

１４５

，

０００

万元增加至

１５５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８

日，北京中企华君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山东分所出具中企华（鲁）验字［

２０１３

］

０５８

号《验资报告》，审验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７

日，

鲁能亘富已收到鲁能集团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本次增资为鲁能集团向其全资子公司的增资行为，不涉及评估定价事宜。

２

、海南三亚湾

（

１

）

２０１１

年增资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鲁能集团向海南三亚湾以现金增资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本次增资后海南三亚湾注册资本由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增加至

６０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９

日，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中瑞岳华验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２１

号《验资报告》，审验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８

日，海南三亚湾已收

到鲁能集团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实收资本）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

本次增资为鲁能集团向其全资子公司的增资行为，不涉及评估定价事宜。

（

２

）

２０１２

年吸收合并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鲁能集团作出《关于对海南三亚湾新城开发有限公司等资产进行产权整合的通知》（鲁能集团财［

２０１２

］

６３

号），决定由

海南三亚湾合并重组海南鲁能广大置业有限公司与三亚豪门山庄大酒店有限公司。 合并后，海南三亚湾的注册资本为

１０３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海南君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出具君合会审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１０２

号《清产核资专项审计报告》，经清查核实，三亚豪

门山庄大酒店有限公司资产总额

３７

，

５８４

，

３９２．９３

元，负债总额

７

，

２２０

，

３３６．９３

元，净资产

３０

，

３６４

，

０５６．００

元，实收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海南鲁能

广大置业有限公司资产总额

１

，

６８８

，

１８８

，

２９１．６４

元，负债总额

７１４

，

５１５

，

９０４．３４

元，所有者权益总额

９７３

，

６７２

，

３８７．３０

元，实收资本

４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海南中正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中正联合会验字［

２０１２

］第

Ａ１９４６

号《验资报告》，审验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吸收

合并后海南三亚湾的注册资本为

１０３

，

０００

万元。

本次吸收合并为鲁能集团下属两家全资子公司之间的吸收合并，未涉及评估事宜，不存在与本次评估值的差异。

３

、海南英大

（

１

）

２０１１

年增资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鲁能集团向海南英大以现金增资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其中用于增加注册资本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增加资本公积

８

，

０００

万元。增资完成后

海南英大注册资本由

２６

，

０００

万元增至

３８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４

日，海南中恒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中恒信验字［

２０１１

］

０２０４

号《验资报

告》，审验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４

日，海南英大已收到鲁能集团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

本次增资为鲁能集团向其全资子公司的增资行为，不涉及评估定价事宜。

（

２

）

２０１２

年增资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鲁能集团向海南英大以现金增资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本次增资后海南英大注册资本由

３８

，

０００

万元增至

５８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海南中恒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中恒信验字［

２０１２

］

０４１０

号《验资报告》，审验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海南英大已收到鲁能集团缴纳的

新增注册资本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本次增资为鲁能集团向其全资子公司的增资行为，不涉及评估定价事宜。

（

３

）

２０１３

年增资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鲁能集团向海南英大以现金增资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本次增资后海南英大注册资本由

５８

，

０００

万元增至

６８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５

日，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海南分公司出具中兴财光华琼审验字［

２０１３

］第

０８０１

号《验资报告》，审验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７

日，海南英大已收到鲁能集团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本次增资为鲁能集团向其全资子公司的增资行为，不涉及评估定价事宜。

４

、顺义新城

（

１

）

２０１１

年股权转让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英大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将其持有的顺义新城

３１．４３％

的股权转让给鲁能集团，转让价格为

２７

，

６７６

万元。

本次股权转让的背景如下： 根据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英大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向顺义新城增资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时签订的回购协议以及公司章程

的约定，英大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增加的注册资本金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按照每年

８．６％

收取固定回报，期限三年，三年后鲁能英大、北京财富房地

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应按

５５％

：

４５％

的比例回购英大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股权。 因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鲁能英大将其持有的

２３．５７％

股权无偿划转给鲁能集团，经各方协商并经顺义新城股东会通过，由鲁能集团履行回购义务，回购价格依据回购协议的约定确定。

（

２

）

２０１３

年股权转让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英大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将其持有的顺义新城

２５．７１％

的股权转让给鲁能集团，转让价格为

２５

，

６６４

万元。

本次股权转让的背景如下： 根据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英大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向顺义新城增资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时签订的回购协议以及公司章程

的约定，英大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增加的注册资本金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按照每年

８．６％

收取固定回报，期限三年，三年后鲁能英大、北京财富房地

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应按

５５％

：

４５％

的比例回购英大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股权。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鲁能集团依据回购协议

的约定向英大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回购了顺义新城

３１．４３％

的股权，北京财富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当时未按回购协议的约定履行回购

义务。 经各方协商并经顺义新城股东会通过，北京财富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不再履行回购义务，由鲁能集团回购英大国际信托有限责任

公司持有的顺义新城剩余

２５．７１％

的股权，回购价格依据回购协议的约定确定。

上述

２０１１

年和

２０１３

年先后发生的两笔股权回购实质为顺义新城原股东偿还债务的行为，回购价格为本金与事先约定的固定回报之和，

而非股权对应价值，与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评估值不具有可比性。

５

、鼎荣茂华

（

１

）

２０１２

年股权转让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信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中燃（北京）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分别将其持有的鼎荣茂华

７０％

和

３０％

的股权转让给北京皓轩世

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股权转让价格分别为

３

，

５００

万元和

１

，

５００

万元。

上述交易中，鼎荣茂华

１００％

股权的转让价格为

５

，

０００

万元；本次交易中，鼎荣茂华

７０．００％

股权的预估值为

１１

，

６６３．３０

万元，鼎荣茂华

１００％

股权的预估值为

１６

，

６６１．８６

万元， 考虑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鼎荣茂华股东增资

１１

，

６７０

万元的因素后， 本次预估值与上述股权转让价格基本一

致。

（

２

）

２０１３

年增资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鼎荣茂华增加注册资本

１１

，

６７０

万元，增资后鼎荣茂华注册资本由

５

，

０００

万元变为

１６

，

６７０

万元。 增加部分由新股东鲁能置

业以货币方式出资

１１

，

６６９

万元；北京皓轩世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货币方式出资

１

万元。根据《北京鼎荣茂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增资项目

资产评估报告》（山东大地评报字［

２０１３

］

１００３

号），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鼎荣茂华的净资产评估值为

４

，

９０５．５１

万元，较审计后账面

净资产增值

０．０３

万元，增值率为

０．００％

。该评估结果已经国网公司备案。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北京金华诚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金

华诚信验字［

２０１３

］第

３００５

号《验资报告》，审验新增注册资本

１１

，

６７０

万元已足额缴纳。

上述增资中，对鼎荣茂华的净资产评估值为

４

，

９０５．５１

万元；本次交易中，鼎荣茂华

７０．００％

股权的预估值为

１１

，

６６３．３０

万元，对应

１００％

股

权的预估值为

１６

，

６６１．８６

万元，考虑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鼎荣茂华股东增资

１１

，

６７０

万元因素后，本次预估值与上述增资的净资产评估值基本一致。

第六章 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及依据

一、标的资产的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中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将以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并经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备案的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为

准（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 目前，标的资产的评估工作尚未完成，其预估值约为

１２４．８４

亿元。

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定价及依据

本次交易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定价基准日为本次重组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经各方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

行价格为

７．２１

元

／

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１

、定价依据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

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前款所称交易均价的计算公式为：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

÷

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２

、交易均价测算

广宇发展首次董事会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为

２５７

，

４３５．０８

万元，股票交易总量为

３５

，

７４１．０３

万股，股票交易均价为

７．２０２８

元

／

股。

定价基准日至本次股份发行期间，本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发行价格与发行数量将根据法律法

规的规定进行相应调整。

三、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的股份定价及依据

本次交易中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的股份定价基准日为本次重组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本次交易中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的定价原则为询价发行。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的股份发行价格不

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广宇发展股票交易均价，即

７．２１

元

／

股。最终发行价格将在上市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重组的核准文件

后，由公司董事会按照股东大会的授权，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依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按照价格优先的原则合理确定。

定价基准日至本次股票发行期间，本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发行价格与发行数量将根据法律法

规的规定进行相应调整。

第七章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对主营业务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主营业务不发生变化，仍为房地产开发。 但资产规模进一步扩张，市场优势得到进一步巩固，持续盈利能力得到

进一步提升，有利于未来本公司做大做强。

本次收购前，公司的收入主要来自重庆和宜宾的房地产开发业务。 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将实现在北京、重庆、宜宾、济南、海口、三亚等

地域的布局，扩大市场占有率。 公司的资产规模、收入水平和土地储备规模将大幅上升，从而有利于进一步壮大公司的主营业务、提升公司的

综合竞争能力、市场拓展能力和后续发展能力。

二、对盈利能力的影响

目前上市公司主要在重庆和宜宾地区开展房地产开发业务，持续发展能力和综合竞争力受到一定限制。 本次重组交易完成后，公司的

营业收入、净利润规模等都将得到大幅提升，从而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实力，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由于与本次发行相关的审计、评估和盈利预测工作尚未正式完成，公司具体财务数据以审计结果、评估结果及经审核的盈利预测报告为

准，公司将在本预案出具后尽快完成审计、评估和盈利预测等工作并再次召开董事会，对相关事项做出补充决议。

综上所述，本次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将成为具有相当规模和行业竞争优势的优质地产公司。 本次重组将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的资产规

模，提高上市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综合竞争实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三、对公司股权结构的影响

本次交易拟注入的标的资产预估值约为

１２４．８４

亿元，按发行价格

７．２１

元

／

股计算，本次发行股份约为

１７．３１

亿股。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约为

２２．４４

亿股，本公司控股股东鲁能集团直接和间接持股比例将上升至

７９．９１％

。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均未发生变化，分别为鲁能集团和国网公司。

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后，控股股东鲁能集团的持股比例将根据具体情况有所调整。

四、对同业竞争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前，本公司与控股股东存在经营相同或相似业务的情形，本次交易完成后，鲁能集团下属的主要住宅类房地产资产和业务

将注入广宇发展。 对于部分未注入的房地产资产和业务，为最大限度保障广宇发展的利益，避免鲁能集团及鲁能集团控股或控制的企业（广

宇发展及其控股或控制的企业除外）与广宇发展及其控股或控制的企业发生同业竞争，鲁能集团承诺如下：“

（一）鲁能集团对广宇发展的战略定位

本集团将广宇发展作为整合及发展鲁能集团住宅类房地产开发业务为主的专业平台，并采取有效措施避免同业竞争。

（二）鲁能集团控制的其他涉及房地产开发业务的企业

除广宇发展以外，本集团控制的其他涉及房地产开发业务的企业如下：

序号 企业名称 所在区域 鲁能集团控制权益比例

１．

济南天地置业有限公司 济南

１００％

２．

许昌隆基投资有限公司 许昌

１００％

３．

北京鲁能陶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北京

６４．５２％

４．

鲁能英大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

１００％

５．

鲁能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

１００％

６．

泰安鲁能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泰安

１００％

７．

北京碧水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北京

９０％

８．

吉林鲁能漫江生态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抚松

１００％

９．

四川九寨鲁能生态旅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九寨

１００％

１０．

文安鲁能生态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文安

１００％

１１．

山东曲阜鲁能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曲阜

１００％

１２．

北京人济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

１００％

１３．

上海申电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

９８．７５％

１４．

海南盈滨岛置业有限公司 海口

５０％

１５．

海南亿隆城建投资有限公司 文昌

６０％

１６．

北京海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北京

１００％

１７．

海南永庆生态文化旅业有限公司 海口

５０％

１８．

西安鲁能置业有限公司 西安

６５％

１９．

山东鲁能朱家峪开发有限公司 章丘

１００％

２０．

厦门闽电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厦门

６７．５０％

２１．

青岛东泰阳置业有限公司 青岛

１００％

２２．

海阳富阳置业有限公司 海阳

８０％

２３．

大连神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大连

１００％

２４．

大连鲁能置业有限公司 大连

８０％

２５．

天津鲁能置业有限公司 天津

１００％

（三）上述涉及房地产开发业务的企业本次不注入广宇发展的原因

本集团上述涉及房地产开发业务的企业不适合注入或达不到注入广宇发展条件的主要原因如下：

１

、济南天地置业有限公司、许昌隆基投资有限公司目前并未开展房地产开发业务，根据本集团对于上述公司的整体规划安排，目前正在

对该等公司办理注销手续，不存在注入广宇发展的必要性；

２

、北京鲁能陶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鲁能英大集团有限公司尽管经营范围包括房地产开发，但该等公司目前并未开展房地产开发业

务，根据本集团对于上述公司的定位及发展规划，该等公司将不再从事新的房地产开发项目，不存在注入广宇发展的必要性；

鲁能置业集团有限公司除持有相关公司股权以外，其并未直接开展房地产开发业务，根据本集团对其定位及发展规划，鲁能置业集团有

限公司将不直接从事房地产开发项目，不存在注入广宇发展的必要性；

泰安鲁能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和北京碧水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目前均处于尾盘状态， 根据本集团对于上述公司的定位及发展规划，该

等公司将不再从事新的房地产开发业务，不存在注入广宇发展的必要性；

３

、吉林鲁能漫江生态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四川九寨鲁能生态旅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和文安鲁能生态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主要经营区域位

于旅游度假地区，目前主要从事生态旅游开发项目，该等公司的主营业务及发展方向与广宇发展的业务发展定位存在较大差异，不构成实质

性同业竞争；

山东曲阜鲁能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北京人济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和上海申电投资有限公司根据业务发展规划和定位，目前主要从事酒店

开发投资业务，该等公司的主营业务及发展方向与广宇发展的业务发展定位存在较大差异，不构成实质性同业竞争；

４

、海南盈滨岛置业有限公司、海南亿隆城建投资有限公司、北京海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海南永庆生态文化旅业有限公司和西安鲁能

置业有限公司尚有部分资产和经营等方面的历史遗留问题处在解决过程中，目前无法达到注入上市公司的条件；

５

、山东鲁能朱家峪开发有限公司、厦门闽电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和青岛东泰阳置业有限公司因开发定位尚未明确而未实际开展房地产开

发业务，目前不适合注入上市公司；

６

、海阳富阳置业有限公司、大连神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大连鲁能置业有限公司和天津鲁能置业有限公司受所在区域市场环境或项目

尚处于开发初期等因素影响，目前处于亏损状态，且未来盈利状况尚存较大不确定性，目前不适合注入上市公司。

基于上述情况，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本集团选择有利于提高广宇发展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的资产注入，对于其他涉及房地产开发业

务的企业，本集团也作出了相应安排。

（四）其他涉及房地产开发业务企业的安排

本集团对现有其他涉及房地产开发业务的企业将作如下安排：

１

、办理济南天地置业有限公司、许昌隆基投资有限公司的注销手续；

２

、北京鲁能陶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泰安鲁能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北京碧水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鲁能英大集团有限公司未来将

不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本集团拟将其注销或转让给与本集团无关联的第三方；鲁能置业集团有限公司除持有相关公司股权以外，未来将不

直接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

３

、吉林鲁能漫江生态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四川九寨鲁能生态旅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和文安鲁能生态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未来将主要从事

生态旅游开发项目，山东曲阜鲁能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北京人济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和上海申电投资有限公司未来将主要从事酒店开发投资

业务；

４

、海南盈滨岛置业有限公司、海南亿隆城建投资有限公司、北京海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海南永庆生态文化旅业有限公司和西安鲁能

置业有限公司在解决相关历史遗留问题后，待条件成熟时，由广宇发展对其实施收购或采取其他可行的方式注入广宇发展，如广宇发展放弃

优先收购权，则本集团承诺将其出售给与本集团无关联的第三方；

５

、山东鲁能朱家峪开发有限公司、厦门闽电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和青岛东泰阳置业有限公司在确定未来的业务定位后，如其从事住宅类

房地产开发业务，待条件成熟时，由广宇发展对其实施收购或采取其他可行的方式注入广宇发展，如广宇发展放弃优先收购权，则本集团承

诺将其出售给与本集团无关联的第三方；

６

、海阳富阳置业有限公司、大连神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大连鲁能置业有限公司和天津鲁能置业有限公司在具备明确的持续盈利能力

且条件成熟时，由广宇发展对其实施收购或采取其他可行的方式注入广宇发展，如广宇发展放弃优先收购权，则本集团承诺将其出售给与本

集团无关联的第三方。

（五）鲁能集团对房地产开发业务发展的承诺

１

、在广宇发展已开展房地产开发的城市中，若广宇发展因资金实力不足等原因不足以获得新的房地产项目，而本集团或本集团控制的

其他企业可能利用自身优势获得该等项目时，则在获取该等项目后，在同等商业条件下将其优先转让给广宇发展或采取合作方式由广宇发

展为主开发；

２

、若广宇发展拟在其现有进行房地产开发的城市之外的城市，进行房地产开发业务，而本集团及本集团控制的其他企业已在该等城市

中开展房地产开发业务时，则本集团及本集团控制的其他企业在该等城市中不再开发新的房地产项目，并同意广宇发展对正在经营的房地

产项目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收购权或采取合作方式由广宇发展为主开发。

（六）其他避免同业竞争承诺

除上述情况以外，本集团及本集团控制的其他企业的主营业务不存在与广宇发展主营业务相同或相近的情况。 在房地产开发业务为广

宇发展主营业务期间，本集团及本集团控制的其他企业将避免从事与其构成实质性竞争的业务。

本集团承诺，自本承诺函生效日起，赔偿广宇发展因本集团违反本承诺而遭受或产生的损失或开支。

本承诺函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自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之交易交割日起生效。 若他方取代本集团成为广宇发展控

股股东或因不可抗力因素导致本承诺函无法实际履行，则本承诺函自动失效。 ”

五、对关联交易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前的关联交易情况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公司已依照《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会以及深交所的相关规定，建

立了完善的规范关联交易的规章制度；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能够依据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勤勉尽责，切实履行监督职责，对关

联交易及时发表独立意见。 上市公司对关联交易的控制能够有效防范风险，维护上市公司及广大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鲁能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与其全资子公司鲁能置业均为本公司的关联方，故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中标的资产需经过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和评估机构进行审计和评估，作价客观、公允，不会损害本公司及广大中小股

东的合法权益。 根据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方案需经公司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审议通过，并报送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在审批程序上确

保了本次关联交易的客观、公允。

（三）本次交易完成后的关联交易情况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继续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一步完善和细化关联交易决策制度，加强公司治理，维

护上市公司及广大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为进一步减少和规范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的关联交易，维护广宇发展及其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鲁能集团出具了关于规范关联交

易的承诺函，承诺内容为：“

１

、将采取措施规范并尽量减少与上市公司发生关联交易；对于正常经营范围内且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将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确定交易价格，依法与上市公司签订关联交易合同，保证关联交易的公允。

２

、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必要的关联董事

／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等义务，遵守批准关联交易的法定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３

、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上市公司或上市公司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４

、本单位确认本承诺函所载的每一项承诺均为可独立执行之承诺。 任何一项承诺若被视为无效或终止不影响其他各项承诺的有效性。

５

、本单位愿意承担由于违反上述承诺给上市公司造成的直接、间接的经济损失、索赔责任及额外的费用支出。 ”

综上所述，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对关联交易的控制能够有效防范风险，维护上市公司及广大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

易，在标的资产作价、审批程序等方面可以确保本次关联交易的客观、公允；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进一步完善和细化关联交易决策制

度，加强公司治理；鲁能集团已出具了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在相关各方切实履行有关承诺和上市公司切实履行决策机制的情况下，

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将是公允、合理的，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第八章 风险因素

投资者在评价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时，除本预案的其他内容和与本预案同时披露的相关文件外，还应特别认真地考虑下述各项风险因素：

一、审批风险

本次重组尚需多项条件满足后方可完成，包括但不限于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完成对标的资产评估报告的备案并批准本次交易方案，本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方案，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方案。

除此之外，由于本次拟注入资产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根据相关规定，本次交易尚需经过国土资源部和住建部等监管部门的核查，存在

重大不确定性。

本次交易及相关事项能否通过股东大会审议以及能否取得相关主管部门的备案、核查、批准或核准存在不确定性，本公司就上述事项取

得相关备案、批准或核准的时间也存在不确定性。

二、本次重组被暂停、中止或取消的风险

本次拟注入资产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受国家宏观政策调控影响较大，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存在因宏观调控政策变动导致公司在审议

本次重组事项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后

６

个月内未能发布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而被暂停、中止或取消的风险。

如果本次拟注入资产出现无法预见的重大业绩下滑，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亦存在被暂停、中止或取消的风险。

若本次重组因上述某种原因或其他原因被暂停、中止或取消，而本公司又计划重新启动重组，则交易定价及其他交易条件都可能较本预

案中披露的重组方案发生重大变化，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调整重组方案的风险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盈利预测审核等工作尚未完成。 本预案披露的标的资产范围仅为本次重

组的初步方案，最终标的资产的范围将在本次重组正式方案（重组报告书草案）中予以披露，因此本次重组方案存在因标的资产范围变动等

原因而需要调整的风险。

四、拟注入资产估值风险

本次拟注入标的资产的预估值合计约为

１２４．８４

亿元，预估增值率约为

１３３．３０％

。 由于估价中的分析、判断和结论受相关假设和限定条件

的限制，本次评估中包含的相关假设、限定条件及特别事项等因素的不可预期变动，可能将对本次预估值结果的准确性造成一定影响。

五、财务数据使用的风险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由于相关证券服务机构尚未完成对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和盈利预测审核工作，因此本预案中涉及的主要财务指标、

经营业绩描述、预估结果等仅供投资者参考之用，最终数据以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评估报告、

盈利预测审核报告为准，存在与目前披露数据不一致的风险。 相关资产经审计的财务数据、经备案的资产评估结果以及经审核的盈利预测数

据将在重组报告书（草案）中予以披露。

六、宏观调控政策变化的风险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国务院印发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国办发［

２０１０

］

４

号），针对当期部分城市房价上涨

过快的现象提出了十一项具体措施，以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国务院印发了《国务院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

上涨的通知》（国发［

２０１０

］

１０

号），提出了十项更为严格和具体的监管措施，以进一步落实各地区、各有关部门的责任，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

过快上涨，切实解决城镇居民住房问题。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国务院印发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办发［

２０１１

］

１

号），文中提出进一步

落实地方政府责任、加大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力度、调整完善相关税收政策，加强税收征管、强化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严格住房用地供应管

理、合理引导住房需求、落实住房保障和稳定房价工作的约谈问责机制、坚持和强化舆论引导等八项措施来进一步遏制房价过快上涨的势

头。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国务院印发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继续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的通知》（国办发［

２０１３

］

１７

号），提出完善稳定房价工作责

任制、坚决抑制投机投资性购房、增加普通商品住房及用地供应、加快保障性安居工程规划建设、加强市场监管和预期管理、加快建立和完善

引导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等多项举措推进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以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对房地产业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如果公司不能及时适应宏观调控政策的变化，则有可能对公司的经营管理、盈利能

力、未来发展造成不利的影响。

七、市场竞争风险

房地产行业属于资金密集型行业。 近年来，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资金实力雄厚的企业进军房地产市场，房地产行业的竞

争日趋激烈，公司也将面临更加严峻的市场竞争环境。

房地产市场竞争的加剧，一方面可能导致土地需求的增长、土地出让价款及原材料成本的上升，另一方面可能导致商品房的供给过剩、销

售价格下降，从而对公司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八、房地产项目经营风险

房地产项目开发具有开发过程复杂、周期长、投入资金量大、涉及部门和协作单位多等特点，并具有较强的地域特征。 从市场调研、投资

决策、土地获取、证照办理、市场定位、项目策划、规划设计、建材采购、建设施工、销售策划、广告推广，到销售服务和物业管理等整个过程中，

涉及规划设计单位、建筑施工单位、广告公司、建材供应商、物业管理等多家合作单位，并且房地产项目开发受到国土资源、规划、城建、环保、

交通、人防、园林等多个政府部门的监管。

以上因素使得房地产公司在开发项目的工程进度、施工质量和推广营销等方面，控制风险的难度较大，如果上述某个环节出现问题，就会

对整个项目开发产生影响，并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导致项目开发周期延长、成本上升、销售情况不符合预期，使得项目开发收益下降甚至亏损。

同时，如果公司未能在取得土地后及时开发，将面临缴纳土地闲置费甚至无偿交回土地使用权的风险。 由于城市管理、建设的需要，政府

及相关部门可能对城市规划进行调整，可能会对公司项目所处的环境造成不利影响。

此外，在项目开发各个环节中，公司也可能因违反相关法规规定，受到相关监管部门的警示甚至处罚，对项目开发造成不利影响。

九、个别标的公司亏损风险

目前个别标的公司处于亏损状态，主要是受到标的公司项目开发的周期性影响，若标的公司所开发的项目尚未达到收入确认条件或者

即使达到收入确认条件但产生的收入规模较少，则标的公司会发生亏损。 随着各项目逐渐开发完毕并达到收入确认条件，标的公司的盈利能

力将会有逐步体现。

十、个别房产、土地使用权证尚未取得的风险

目前个别标的公司自持房产尚未取得权属证明，可能对该等房产的使用及对外转让的价格造成不利影响。 同时，个别标的公司所涉及的

房地产项目部分土地权属证明暂未取得。 相关公司正在加快相关项目用地土地使用权证的办理进度，但如果土地使用权证未能及时获得，可

能直接影响后续开发工作和项目进度。

十一、管理幅度扩大带来的风险

本次交易前，公司仅在重庆、宜宾等地开发项目，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的业务覆盖范围将进一步扩大，未来的土地储备与项目开发分布

在北京、重庆、宜宾、济南、海口、三亚等地区。

尽管公司在以往项目开发过程中积累了较为成熟、丰富的跨区域业务开发和项目管理经验，但随着公司业务总量及覆盖地区的持续快

速扩张，公司的风险控制、管理能力、人力资源等方面都需要进一步提升。

十二、大股东控制的风险

目前，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鲁能集团持有上市公司

２０．８２％

股权，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 鲁能集团直接间接持股比例上升至

７９．９１％

，其对上市公司的控制和影响力存在进一步提升的可能。

十三、股价波动的风险

股票价格不仅取决于本公司的盈利水平及发展前景，也受到市场供求关系、国家相关政策、投资者心理预期以及各种不可预测因素的影

响，从而使上市公司股票的价格偏离其价值。

针对上述情况，上市公司将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和《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真实、准确、完

整、及时、公平地向投资者披露有可能影响公司股票价格的重大信息，供投资者做出投资判断。

第九章 停牌前６个月内二级市场核查情况

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及相关事项，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８

日起停牌。 通过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内幕信息知情人员在上市公司股票停

牌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８

日）前

６

个月至本预案签署日持有和买卖上市公司

Ａ

股股票（证券简称：广宇发展，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３７

）的情形进行核查发

现，相关方的股票交易行为如下：

１

、鲁能集团在停牌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８

日）前

６

个月至本预案签署日，持有或买卖本公司挂牌交易股票（股票简称：广宇发展，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３７

）的情况如下：

名称 过户日期 股份变动情况（股） 期末持股情况（股）

鲁能集团

２０１３－０５－０７ ＋１

，

０４５

，

３００ ７３

，

６７４

，

１６５

鲁能集团

２０１３－０５－１０ ＋５０９

，

８００ ７４

，

１８３

，

９６５

鲁能集团

２０１３－０５－１４ ＋５８８

，

８６４ ７４

，

７７２

，

８２９

鲁能集团

２０１３－０５－１５ ＋６４９

，

７００ ７５

，

４２２

，

５２９

鲁能集团

２０１３－０５－１６ ＋１

，

１０５

，

１７３ ７６

，

５２７

，

７０２

鲁能集团

２０１３－０５－２１ ＋２４０

，

０００ ７６

，

７６７

，

７０２

２

、鲁能集团登记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蓝海配偶王湔璋在停牌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８

日）前

６

个月至本预案签署日，持有或买卖本公司挂牌交易

股票（股票简称：广宇发展，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３７

）的情况如下：

姓名 过户日期 股份变动情况（股） 期末持股情况（股）

王湔璋

２０１３－０５－０８ ＋３９

，

０００ ３９

，

０００

王湔璋

２０１３－０５－０９ ＋１

，

５００ ４０

，

５００

王湔璋

２０１３－０５－１０ ＋１９

，

５００ ６０

，

０００

王湔璋

２０１３－０５－１５ ＋１０

，

０００ ７０

，

０００

王湔璋

２０１３－０５－２８ －５０

，

０００ ２０

，

０００

王湔璋

２０１３－０６－０４ ＋１０

，

０００ ３０

，

０００

王湔璋

２０１３－０６－０７ ＋５

，

０００ ３５

，

０００

王湔璋

２０１３－０７－０５ －１５

，

０００ ２０

，

０００

３

、鲁能集团登记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刘明星子女刘一辰在停牌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８

日）前

６

个月至本预案签署日，持有或买卖本公司挂牌交

易股票（股票简称：广宇发展，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３７

）的情况如下：

姓名 过户日期 股份变动情况（股） 期末持股情况（股）

刘一辰 ——— ———

２５

，

０００

４

、鲁能集团登记的内幕信息知情人王晓成亲属王晓忠在停牌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８

日）前

６

个月至本预案签署日，持有或买卖本公司挂牌交

易股票（股票简称：广宇发展，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３７

）的情况如下：

姓名 过户日期 股份变动情况（股） 期末持股情况（股）

王晓忠

２０１３－０２－１８ ＋２００ ２００

王晓忠

２０１３－０２－２０ －２００ ０

王晓忠

２０１３－０２－２１ ＋２００ ２００

王晓忠

２０１３－０２－２５ －２００ ０

５

、鲁能置业登记的内幕信息知情人钟安刚及其配偶赵龙霞在停牌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８

日）前

６

个月至本预案签署日，持有或买卖本公司挂

牌交易股票（股票简称：广宇发展，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３７

）的情况如下：

姓名 过户日期

股份变动情况

（股）

期末持股情况（股）

钟安刚 ——— ———

１

，

９００

赵龙霞 ——— ———

１２

，

２００

６

、鲁能置业登记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刘宏波的配偶刘爱红在停牌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８

日）前

６

个月至本预案签署日，持有或买卖本公司挂牌

交易股票（股票简称：广宇发展，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３７

）的情况如下：

姓名 过户日期

股份变动情况

（股）

期末持股情况（股）

刘爱红 ——— ———

１

，

１００

７

、中信证券担任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该公司在停牌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８

日）前

６

个月至本预案签署日，持有或买卖本公司

挂牌交易股票（股票简称：广宇发展，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３７

）的情况如下：

股票账户 证券简称 累计买入 累计卖出 结余股数

中信证券交易账户 广宇发展

６２

，

６００ ６２

，

６５２ ０

中信证券交易账户 广宇发展

３７

，

８００ ３７

，

８００ ０

８

、中信证券登记的内幕信息知情人戴佳明母亲刘盛玲在停牌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８

日）前

６

个月至本预案签署日，持有或买卖本公司挂牌交

易股票（股票简称：广宇发展，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３７

）的情况如下：

姓名 过户日期 股份变动情况（股） 期末持股情况（股）

刘盛玲 ——— ———

３

，

０００

针对上述股票交易情况，经核实：

鲁能集团有限公司对广宇发展相应股票买卖期间尚未涉及任何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的决策，相应股票的买卖行为系基于鲁能集

团有限公司自行决策判断，不存在利用相关内幕信息的情形。

王湔璋在上述期间内买卖广宇发展股票的行为，系其基于对市场的独立判断而进行的投资处置行为，其本人并不知晓任何关于广宇发

展的内幕信息；其配偶蓝海从未向其本人透露有关广宇发展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任何内幕信息。

刘一辰上述广宇发展股票的买入行为系广宇发展股票交易自查期之前，截至上述股票交易发生时，其本人并不知晓任何关于广宇发展

的内幕信息，其本人对广宇发展股票买入的行为系基于对市场的独立判断而进行的投资行为；其父亲刘明星从未向其本人透露有关广宇发

展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任何内幕信息。

王晓忠在上述期间内买卖广宇发展股票的行为，系其基于对市场的独立判断而进行的投资处置行为，其本人并不知晓任何关于广宇发

展的内幕信息；其亲属王晓成从未向其本人透露有关广宇发展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任何内幕信息。

钟安刚上述持有广宇发展股票的行为系广宇发展股票交易自查期之前，截至上述股票交易发生时，其并不知晓任何关于广宇发展的内

幕信息，其对广宇发展股票买入的行为系基于对市场的独立判断而进行的投资行为，不存在利用相关内幕信息的情形。

赵龙霞上述持有广宇发展股票的行为系广宇发展股票交易自查期之前，截至上述股票交易发生时，其并不知晓任何关于广宇发展的内

幕信息，其对广宇发展股票买入的行为系基于对市场的独立判断而进行的投资行为，不存在利用相关内幕信息的情形；其配偶钟安刚从未向

其透露有关广宇发展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任何内幕信息。

刘爱红上述持有广宇发展股票的行为系广宇发展股票交易自查期之前，截至上述股票交易发生时，其并不知晓任何关于广宇发展的内

幕信息，其对广宇发展股票买入的行为系基于对市场的独立判断而进行的投资行为，不存在利用相关内幕信息的情形；其配偶刘宏波从未向

其透露有关广宇发展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任何内幕信息。

中信证券买卖广宇发展股票的自营业务股票账户均为指数化投资和量化投资账户。 指数化及量化投资业务账户均为非趋势化投资，其

投资策略是基于交易所及上市公司发布的公开数据，通过数量模型发出交易指令并通过交易系统自动执行，以期获得稳健收益。 业务流程在

系统中自动完成，过程中没有人为的主观判断和干预。 此类交易通常表现为一篮子股票组合的买卖，并不针对单只股票进行交易。 上述账户

已经该公司批准成为自营业务限制清单豁免账户。 因此，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述账户所做的交易属非方向性投资，交易广宇发展股票行

为属于量化交易行为。

刘盛玲上述广宇发展股票的买入行为系广宇发展股票交易自查期之前，截至上述股票交易发生时，其本人并不知晓任何关于广宇发展

的内幕信息，其本人对广宇发展股票买入的行为系基于对市场的独立判断而进行的投资行为，不存在利用相关内幕信息的情形；其子女戴佳

明从未向其本人透露有关广宇发展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任何内幕信息。

中信证券作为广宇发展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的独立财务顾问，就广宇发展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宜停牌前六个月内鲁能集团以及自

然人王湔璋、王晓忠买卖广宇发展股票事宜，进行了专项核查，就中信证券买卖广宇发展股票事宜进行了自查，经核查后认为：鲁能集团、中信

证券以及自然人王湔璋、王晓忠在广宇发展本次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前

６

个月内买卖广宇发展股票的行为，不属于利用内幕信息买卖股票

的行为，不构成内幕交易。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作为广宇发展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的专项法律顾问，就广宇发展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宜停牌前六个月内鲁

能集团、中信证券以及自然人王湔璋、王晓忠买卖广宇发展股票事宜，进行了专项核查，经核查后认为：鲁能集团、中信证券以及自然人王湔

璋、王晓忠在广宇发展本次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前

６

个月内买卖广宇发展股票的行为，不属于利用内幕信息买卖股票的行为，不构成内幕

交易。

综上所述，上述股票持有和买卖上市公司股票行为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存在关联关系，上述持有和交易上市公司股票的当事人不存

在公开或泄漏相关信息的情形，也不存在利用该信息进行内幕交易或操纵市场的情形。

第十章 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相关安排

一、严格履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义务

本公司及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切实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公平的向所有投资者披露可能对上市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本预案披露后，公司将继续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及时、准确的披露公司重组的进展情况。

二、严格执行关联交易批准程序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其实施将严格执行法律、法规以及公司内部规定对于关联交易的审批程序，本次交易方案将在公司股东大会由

非关联股东予以表决。 此外，公司已聘请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审计机构、评估机构等中介机构，对本次交易出具专业意见，确保本次关联

交易定价公允、公平、合理，不损害其他股东的利益。

三、股份锁定的承诺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为支持上市公司发展，维护上市公司全体股东利益，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方鲁能集团、鲁能置业

和世纪恒美已承诺：通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取得的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转让。

四、交易对方的声明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方鲁能集团、鲁能置业和世纪恒美已出具承诺函，“保证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提供的有关信息真实、准确和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第十一章 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为广宇

发展的独立董事，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审阅了公司董事会提供的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所有相关文件，现就

本次重组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１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方案符合《中国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

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方案合理、切实可行，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公司规范关联交易，增强公司独立

性，避免同业竞争。

２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以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评估并经国资主管部门备案后的评估结

果为准确定。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票发行价格不低于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首次董事会（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二十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

事项，将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相应调整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

３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募集配套资金的股票发行价格为不低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首次董事会（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

告日前二十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将根据法律法

规的规定相应调整本次配套融资的发行价格。 最终发行价格将在上市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重组的核准文件后，由公司董事会按照

股东大会的授权，按照《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依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按照价格

优先的原则合理确定。

４

、公司聘请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资产评估机构，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与其委派的

经办评估师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相关方除业务关系外，无其他关联关系，亦不存在现实及预期的利益或冲突，具备独立性。 前述评估

机构进行预估的假设前提按照国家有关法规和规定执行、遵循了市场通用的惯例或准则、符合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

性，预估方法合理；评估参数的选取符合标的资产实际情况、数值合理，预估结果合理。

５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定价公平、合理，方案切实可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６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利于增强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

第十二章 相关证券服务机构的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参照《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

和《财务顾问业务指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要求，通过尽职调查和对广宇发展重大资产重组预案等信息披露文件的

审慎核查后认为：

１

、广宇发展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等法律、法

规的规定和中国证监会的要求；

２

、除核查意见披露事项外，广宇发展拟收购的目标资产不存在其他影响权属清晰完整的情形，标的资产按交易合同约定进行过户或转移

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本次收购有利于扩大广宇发展的经营规模、增强广宇发展的持续盈利能力和提高广宇发展的持续发展能力，符合上市

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３

、本次发行的目标资产定价方式和发行价格公允、合理，符合相关法规要求，不存在损害广宇发展及非关联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相关不

确定性因素和风险已经进行了披露；

４

、广宇发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条件，重大资产重组预案符合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相关

规定，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鉴于广宇发展将在相关审计、评估、盈利预测审核工作完成后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届时中信证券将根据《重组管

理办法》及相关业务准则，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出具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本页无正文，为《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之盖章页）

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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